
外國人轉換雇主資料自動傳輸流程圖(雇主版) 

(一)雇主與外國人合意申請轉換(延長轉換)雇主 

  雇主或外國人至「外國人申請案件網路線上申辦系統」 

(下稱申辦系統)提出外國人轉換(延長轉換)雇主申請案 

雇主或外國人至申辦系統「外國人轉換雇主資料登記專區」 

登打轉換(延長轉換)雇主申請案之外國人轉換資訊，並取得 

「外國人轉換雇主資料登記序號」 

於外國人轉換(延長轉換)雇主申請案件填寫已登打外國人轉換資

訊之「外國人轉換雇主資料登記序號」，並檢附應備文件後送出 

勞動部核准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，並自動傳輸外國人轉換雇主

資訊至「外國人勞動權益網」之移工轉換雇主專區 

外國人至轉換資訊所填寫希望工作區域所屬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
參加轉換雇主協調會議 



(二)非屬雇主與外國人合意申請轉換情形，如: 

1.雇主因資格文件不符規定經不予核發外國人聘僱許可 

2.雇主違反法令或單方終止聘僱關係經廢止外國人聘僱許可 

3.外國人恢復轉換雇主 

 
勞動部同意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時，依外國人原本的核准工作

地、原核准工作類別及母語之語言能力(其他)，自動傳輸外國人

轉換雇主資訊至「外國人勞動權益網」之移工轉換雇主專區 

外國人至轉換資訊所填寫希望工作區域所屬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
參加轉換雇主協調會議 


